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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浅谈选择性保障措施条款
———兼论与正常性保障措施之比较

郑　琳
(厦门大学 法律系 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摘　要:中国《加入WTO 议定书》中的选择性保障措施 ,有别于正常性保障措施 , 主要体现在从实体到程序以及

措施本身等诸多方面 ,这些差异恰恰对中国出口产品产生极大的威胁性 , 本文拟以对这些差异的分析为基石对选择

性保障措施进行粗浅介绍 ,并就我国如何应对发表拙见 ,意在抛砖引玉。

关键词:选择性保障措施;正常性保障措施;差异

中图分类号:C913.7　　　　　文献标识码:A　　　　　文章编号:1672-433X(2004)-0282-03

　　随着中国加入 WTO ,学者们对 GAT T1994 第

19条和《保障措施协议》下的正常保障措施给予了

极大的关注 ,但对于该议定书中的选择性条款却关

注甚少 ,本文拟对选择性保障措施条款进行粗浅介

绍 ,意在抛砖引玉。

一 、选择性保障措施条款简介

选择性保障措施 ,指某一特定国家的一出口产

品进口至任何 WTO 成员方领土时 ,其数量的增长

对进口方国内产业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 ,则进

口方可采取的限制性措施 ,且“在针对某一商品的进

口采取紧急限制时 ,只是有选择的对某一国的产品

实施限制 ,而不是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同种商品都同

时无歧视地实行限制” 。[ 1]

从历史上看 ,1942年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定

中首先出现了保障条款 ,后由于美国的极力主张 ,保

障措施条款被纳入GA TT。[ 2]实践中 ,很多发达国家

往往有选择地实施保障措施 , “并经常在有关国家加

入总协定的协定中与之订立`选择性保障措施条

款' ” 。《加入WTO 议定书》中的“特定产品过渡性

保障机制”条款是由美国在中美双边谈判中提出的

“一般保障条款”发展而来的 ,并最终被纳入中国《加

入WTO 议定书》 ,成为中国必须遵守的普遍性义

务。

二 、选择性保障措施和正常性保障措施的比较

(一)可选择性和非歧视性 。

《保障措施协议》第 2条中规定“保障措施应针

对一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 ,而不考虑其来源。”保障

措施只针对产品 ,不针对具体国家 , “已从原则上否

定了`选择性' ” ,[ 3] 明确了正常保障措施的非歧视

性 。而选择性保障措施其“选择性”的最突出表现便

是选择个别国家实施 ,中国《加入 WTO 议定书》明

确规定了其适用对象是“原产于中国的产品” ,其选

择性 、歧视性可见一斑 。

(二)实体条件的差异。

第一 , “不能预见的情况”和一成员方承担

WTO义务的影响 。“不能预见的情况”指 , “相关的

关税减让谈判之后发生的 ,在减让谈判时没有理由

预期作出减让的谈判者能够预见和应当预见这种情

况的发展” ;[ 4] 承担WTO 义务 ,主要是指成员方承

担WTO下有关产品的关税减让和取消进口数量限

制义务 。依 GATT 第 19条第 1款 ,一成员国要采

取保障措施 ,必须首先满足这两个前提。同时 ,鉴于

GATT1994第 19 条和 《保障措施协议》 均属于

《WTO协定》这个“权利和原则不可分割的整体” ,

保障措施的实施必须同时符合二者的规定 。这在阿

根廷鞋类措施保障案和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的上诉

机构报告中得到了确认:“尽管我们不认为第 19条

第 1款(a)项的第一句在该段第二句之外对保障措

施的适用设定了独立的条件 ,但我们确信第一句描

述了特定的情形 , 为保证保障措施的适用符合

GATT1994第 19条的规定 ,这些情形必须被证明是

一种事实” 。[ 5] (P266)上诉机构裁决的依据在于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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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保障措施协议》第 3条第 1款规定主管机关在其公

布的报告中必须对“所有有关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

题”作出调查结果和合理结论 。由于“不能预见的情

况”本身的主观性和证明上的复杂性 ,一些学者因而

主张为避免使成员国无所适从可忽略这一规定 ,[ 5]

(P266-269)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并不可取 ,因为上

述缺陷应该也可以在实践中得以完善 ,而不能简单

地绕过该规定。这一前提性规定恰恰是对实施保障

措施的限制 ,体现了其适用的严格性。而选择性保

障措施的采取却无需满足该二前提 ,使 WTO 成员

可以更轻易地采取选择性保障措施 ,这无疑使我国

出口产品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。

第二 ,损害程度上的差异 。中国《加入WTO 议

定书》第 16条第 4款规定 ,实施选择性保障措施的

条件之一是一项产品进口的快速增长对进口方国内

产业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 , “市场扰乱”在程度

上低于“严重损害” 。首先 , 从定义上看 , 1960 年

GATT 全体会议决议中所定义之“市场扰乱”程度上

低于“严重损害” ,而且该定义实际上解除了进口国

必须满足 GATT 关于损害的要求的义务;[ 7]美国

《1974 年贸易法》第 406 条开始使用的“实质性损

害”标准比“严重损害”低出很多 。[ 8](P428)如美国

《1979年贸易协定法》将其解释为“非微不足道的 ,

非实质性的或无关紧要的损害” , [ 9]标准低且含糊 。

其次 ,由于保障措施的适用无需依赖于“不公平”的

贸易行为 ,那么其适用更高的“严重损害”标准符合

《保障措施协议》的宗旨 ,选择性保障措施却采取了

反倾销 、反补贴协议的标准即“实质性损害” ,这是十

分不合理不公平的。

第三 ,因果关系程度上的差异 。虽然《保障措施

协议》并未要求进口增长是严重损害的唯一原因 ,在

协议中也未明确因果关系的程度 ,但从实践中我们

可看出《保障措施协议》所规定的因果关系是很严格

的。在美国麦麸保障措施案与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

中专家组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有着惊人的相似 ,均要

求进口增长在单独考虑的情况下必须能够造成所谓

的“严重损害” ,即“进口增长”本身“造成的损害必须

是已达到`严重' 的程度” ;[ 5](P251)另外 ,上诉机构

也确认进口增长和严重损害之间应建立一种“真实

的和实质的因果关系” ,[ 11]而在选择性保障措施中

仅要求进口增长是造成实质性损害的一个重要原

因。由于“重要原因”是个弹性概念 ,因而即使损害

或损害威胁主要是由其他因素造成 ,但只要进口国

有实施保障措施的意愿 ,出口产品便难以逃脱 。

(三)程序上的差异 。不论是采取正常保障措施

还是选择性保障措施 ,拟采取保障措施的WTO 成

员在采取保障措施时必须履行通知义务 ,但是在具

体要求的宽严程度上 ,二者有明显的差距 。根据《保

障措施协议》的规定 ,成员方在采取下列行动时 ,应

立即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:1.发起与严重损害和严

重损害威胁相关的调查程序及其原因;2.就因增加

的进口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提出调查

结果;3.事实和延长保障措施作出决定。另外 ,为保

证其适用的严格性《保障措施协议》第 12 条还详尽

地规定了其他各项通知义务 ,如对有关的国内法律

法规及其修改的通知义务 。在中国《加入WTO 议

定书》中只规定了成员方就磋商请求及保障措施的

采取的立即通知义务 ,至于上述 1 、2 的通知义务未

有明文规定 ,而且在对采取保障措施进行通知时其

通知内容仅包括“采取措施的理由及其范围和期

限” ,相对于《保障措施协议》项下“提供所有有关信

息” ,其规定过于简单。过于简单的程序要求显然这

不利于对中国的保护 ,我国在实践中应积极援用《保

障措施协议》以争取更多的程序性保障。

(四)保障措施本身规则上的差异 。就保障措施

本身而言 ,选择性保障措施十分宽松 ,给予WTO其

他成员方极大的自由。第一 ,在保障措施实施的期

限上 , 《保障措施协议》规定了保障措施实施的期限

一般为四年 ,经重新调查等一系列程序 、符合一定条

件后可延长 ,但总期限(包括临时措施的实施期限和

最初实施期限在内)不得超过 8年 ,发展中国家不得

超过 10年;在选择性保障措施中 ,除了原则性规定

外 ,未对实施期限作具体限定 ,其最长期限便可长达

议定书第 16条的适用期限即 12 年之久 。第二 ,在

保障措施实施的频度和逐步放宽要求上 , 《保障措施

协议》都作了相应详尽的规定 ,对进口国作出限制 ,

而选择性保障措施条款中并无相关要求。正因为如

此 ,我国在个案中应积极争取 ,毕竟协定无明文规定

可视为我国提出相应要求的权利未被剥夺 ,况且《保

障措施协议》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。

(五)“灰色区域”措施 。“灰色区域”措施 ,是指

“有关国家间或产业间进口的非正式协议” ,[ 12]完全

避开了繁琐的程序性要求 ,私下达成 ,透明度低 ,
[ 8]

(P428)因而称为“灰色区域” 。通常 ,“灰色区域”是

发达国家打击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工具 ,所以在发展

中国家的坚持下 , 《保障措施协议》明确禁止了“灰色

区域”措施 ,但中国《加入WTO 议定书》中并没有就

“灰色区域”措施作出规定。对此 ,笔者认为我国与

283

第 24 卷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郑　琳:浅谈选择性保障措施条款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其被动地接受严厉的保障措施 ,倒不如利用日益增

长的经济实力在谈判中力求掌握主动权 ,达成对我

国有利的“灰色区域”措施 。在该议定书第 16 条第

2款中规定 ,如果中国和进口成员方通过磋商均认

为中国出口产品是造成市场扰乱的原因 ,中国应主

动采取行动来防止或补救;采取主动措施并不排斥

中国采取“灰色区域”措施的可能性 ,况且 ,选择性保

障措施都披上了合法外衣 ,那么运用“灰色区域”措

施也就无可厚非了。80 年代早期日本从与美国达

成的汽车自愿出口限制协议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,这

就表明“灰色区域”措施可以为我所用。

(六)贸易转移采取的特定产品保障措施 。

这是选择性保障措施条款中的特有规定 ,它指

“如果因为中国采取自主行动或因为进口成员采取

的选择性保障措施 ,造成或威胁造成中国某项产品

的出口向另一 WTO 成员市场发生重大转移 ,则该

另一成员可以相应地要求与中国或已实施保障措施

的成员磋商 ,若磋商不成 ,则该另一成员可针对发生

贸易转移的产品撤销减让或者限制该产品的进口 。”

这一条款对中国产品的威胁很大 ,它实际上是

一种连锁反应。一旦一成员国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

了选择性保障措施 ,则其他成员出于保护本国贸易

的动机都有可能以贸易为由采取限制措施 。而且 ,

它不要求成员方说明存在损害 , “贸易转移”存在与

否也完全由其自由裁量 ,而且该条中未对“贸易转

移”下定义 ,也就缺少量化的界定 ,这就将其他进口

成员使用“贸易转移”的门槛降至最低 ,也就给其他

进口成员滥用“贸易转移”留下了余地 。

三 、我国的对策

根据保障措施委员会的报告 ,世界范围内实施

的保障措施的总数量呈上升趋势 ,一些以前基本上

不动用保障措施的成员也都开始采用保障措施来限

制进口 。[ 5](P149)随着我国加入WTO ,我国出口产

品将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国外进口限制措施锁定的目

标 ,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保障措施数量将会持续攀

升 ,因此我国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。

首先 ,我国应从政府和非政府两个层面监控出

口发展的动态 ,形成由政府贸易管理部门重点跟踪 、

及时预警 ,细化的产品协会实行产业监控以及作为

市场主体的企业提供精确的信息的完善机制 ,三方

紧密合作 ,共同应对。其次 ,积极参与保障措施调

查 。选择性保障措施条款中对调查规定了许多实体

和程序条件 ,并且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 ,因此我国应

积极介入进口方调查过程 ,并可通过谈判掌握主动

权 。第三 ,改变传统上忽视程序的作法 ,特别关注程

序问题 。“从乌拉圭回合保障协议看 ,程序上的严格

性尤为明显” ,[ 2] 进口方在程序上一般难以尽善尽

美 ,而且程序问题比实体问题更明确 ,更易于举证。

已发生的保障措施争端中有不少成员因程序不符而

被裁定违反《保障措施协议》便是例证。最后 ,以报

复手段为威慑 ,使进口方不敢随意启动保障措施 ,同

时充分利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保障措施问题的从

严原则 ,改变在反倾销 、反补贴中一贯的消极作风 ,

主动诉诸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反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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